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導護輪值實施辦法
92年6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105年6月22日校務會議通過
1、 目的：
1、 加強學生事務工作之實施，輔導學生於校內正常作息及從事各項正常活動，以養成良好生活習慣。
2、 加強指導學生上、下學之路隊秩序，維護學生上、下學及在校之安全。
2、 實施方法：
1、 導護工作由學生事務處率全體教師分組輪流擔任，各組設總導護1名及導護1名，並設公假人員之代理導護1至4人。
2、 導護按全學年度包括寒暑假依序編組，每次輪值一週；寒暑假之輪值得併入學期末或學期初之輪組。
3、 導護職責：
1、 導護老師共同職責：
1.指導學生實踐中心訓練德目。
2.指導學生上學、放學途中行走之安全。
3.偶發事件之處理。
4.指導學生愛護公物、友愛同學、注意安全。
5.協助解決學生意外事件及疑難、求助等問題。 
2、 總導護職責：
1.策劃本週工作方針及重點。
2.主持教職員晨會，並將各日導護事項提出報告。
3.主持降旗及各種集會活動，負責位置安排、秩序維護及服裝儀容檢查。
4.指導學生放學路隊及指導糾察隊執行任務。
5.每日7:15到校巡視，並維護學童秩序，防範及處理偶發事件。
6.每日督促學生整潔工作及午休時間之正常進行。
7.遺失物品之處理。
8.每日填寫導護日誌。
    三、導護職責
          1.負責海功東路及屏和街路口維護學生上學、放學之秩序及安全。
          2.教師晨會時間協助巡視教學大樓及庭園，維護學生之安全。        
肆、導護通則：
1.交通導護老師執勤時間：上午7：20~7：40，中午12：40~12：55，下午4:00~4:15。
2.總導護由各組自行協調，如遇公假，則由該組協調一人擔任，空缺由公假代理導護擔任。
3.教師晨會時間輪派一位導護巡視各教室。
4.導護移交於每星期一教師晨會後舉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導護老師如請公假(有來文依據之公假派代)，請事先向學務處承辦人報備，以便派代理；如全天課務由教務處派專人代理者，則導護工作也由專人代理。事病假者自行找人代理或與他組之人調換。
6.懷孕之老師免值導護，請當事人事先告知。
7.導護老師除校長、各處室主任外，由全體老師輪流擔任，包括代理老師。
伍、其他未盡事宜隨時補充之。
陸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由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其修正亦同。
